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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配送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餐饮食品物流过程中的包装、标志、运输、存储要求及餐饮业送餐单位设立、送餐接

待、送餐包装、送餐运输与储存要求 ．

本标准适用于餐饮企业及为餐饮企业提供配送服务的单位，不包括送餐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目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15233 包装单元货物尺寸

GB/T 16470 托盘单元货载

GBIT 16471 运输包装件尺寸与质量界限

JT/T, 650 冷藏保温厢式挂车通用技术条件

QC/ T 450 保温车、冷藏车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冷链配迭 cold chain distribution 

采用可以达到低温要求的运输工具，将餐饮食品从一地点向另一地点配迭的物流活动．其中包括

控温、集货、搬运、装载、运输、卸货等一系列操作。

3.2 

热链配迭 hot chain distribution 

采用可以达到高温要求的运输工具，将餐饮食品从一地点向另一地点配迭的物流活动．其中包括

控温、集货、搬运、装载、运输、卸货等一系列操作．

3.3 

冷藏食品 refrigera ted foods 

在餐饮配送过程中，食品中心温度始终维持在 10 ℃以下、冻结点以上，并最大程度保持原有品质和

新鲜度的食品．

3.4 

食晶拼箱 less than container 

在餐饮配送过程中，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型的食品装在同一个运输厢体内进行运输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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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 1 机构和人员

4. 1. 1 餐饮配送单位应建立健全相应的岗位制度和管理职责。

4. 1. 2 与食品直接接触的从业人员应持有健康合格证明。

4. 1. 3 餐饮配送人员应经过专业知识和安全知识培训后方能上岗，安全知识包括但不限于：食品安全

知识、交通安全常识和法规、鉴别钞票方式及个人自我保护常识等．

4.2 配送包装

4. 2. 1 应根据食品的类型、形状及特性等因素合理选择包装材料和包装技术，确保食品在配送过程中

的质量和安全。

4.2.2 配送包装材料和容器应完整、清洁、元污染、无异味，无有毒有害物质，符合食品安全法规，达到

相关标准要求。

4.2.3 配送包装应对食品具有一定的保护性，在装卸、运输和储存过程中避免内部食品受到损伤。

4.2. 4 食品的配送包装尺寸应符合 GB/T 15233 和 GB/T 1 6471 的规定，采用托盘包装时还应符合

GB/T 16470 的规定。

4.2.5 包装不耐压食品时，应在包装容器内加支撑物或衬垫物，以减少食品的震荡和碰撞；包装易掺漏

食品时 ，应使用防渗漏包装材料．

4.2.6 食品配送包装标志的使用应符合 GB/T 191 和 GB/T 6388 的规定要求。

4.3 运输工具

4. 3. 1 运输工具应无毒 、无害、无异味、无污染，并符合食品安全要求．

4.3.2 运输工具应配备厢体内部的温度记录装置。

4.3.3 运输工具不得搭载与配送食品无关的人员和物品。

4.3. 4 运输工具厢体内配置的辅助工具应放置牢固，避免污损食品．

4.3.5 运输工具应定期检查和保养，发现设备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 ，并及时进行维修．

4.3.6 控温车辆应符合 QC/T 450 和 JT/T 650 的规定．

4.3. 7 控温车辆厢体内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

4.3.8 控温车辆厢体内应安装采用 LED或其他冷光源的照明装置。

4.3.9 控温车辆宜装有卫星定位系统，如发现不能正常使用，应及时更换。

4. 3. 10 完成运输作业后 ，应及时对运输工具厢体进行清洗、消毒．

4. 4 配送过程

4. 4. 1 在装载和卸货前，应对冷藏食品温度进行检测和记录，发现检测结果超过规定温度时，应及时

处理。

4. 4.2 一般情况下，允许温度要求接近的多种食品拼箱装运，但具有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时不得进行

拼箱：

a) 具有强烈气味的食品和容易吸收异味的食品；

b) 产生较多乙烯气体的食品和对乙烯敏感的食品．

4. 4.3 冷藏食品在运输厢体内的堆积排列应稳定，堆积高度应低于厢体的最大装载限制线，码放要求

如下：

a) 厢体内应留有充分的冷气循环空间，货物不应遮挡冷气机组的出风口 ，保持箱体内冷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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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货物与厢壁周围应留有缝隙，离顶 20 cm 1 

c) 应用支架、栅栏或其他装置来稳固货物，防止移动。

4. 4. 4 冷藏食品装卸时，应对周体内温度和时间进行道当控制，一般温度升高幅度不得超过 3 ℃；在装

卸货过程中，应保持车门随开随关。

5 具体要求

5. l 冷链配送要求

5. 1. l 冷链配送可采用冷藏车、保温车、冷藏集装箱等运输工具，装载前，应对运输工具进行检查，确保

制冷系统运转正常．

5. l . 2 检测应对同一样品进行，测量冷藏食品以中心温度为宜，并应在低温环境下完成检测工作。检

测记录应提交给收货方．

5. 1. 3 在运输过程中，运输工具厢体内温度应保持在 0 ℃～10 ℃之间．

5.2 热链配迭要求

5. 2. 1 肉食在加工烹饪过程中应当烧熟煮透，应存放在保温效果好的保温容器内，存放 12 h 之内，肉

食温度保持在 85 ℃以上．

5.2.2 肉类食品在配送到店铺中销售时，中心温度不能低于 70 ℃，如果低于安全温度，应进行二次加

热，达到 70 ℃以上方可销售。

5.2.3 肉食加工后 2 h，食品中心温度保持在 70 ℃以上〈热藏〉的，4 h 之内可直接配送（食用〉．

5.2.4 隔餐或隔夜的肉食必须经充分再加热后方可再配送，在加热前应确认食品未变质．



SB/ T 10857-2012 

打印日期： 2013年8月5日 F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

行业标准

餐饮配迭服务规范

SB/T 10857一·2012

.. 

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甲 2 号（100013)
北京市西城区三星何北街 16 号（100045)

网址 www. spc. net. en 
J总编室，（010)64275323 £行中心：（010)51780235

读者服务部；（010)68523946

中国标准出版社察垒岛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80×1230 1/16 印张 0.5 字数 8 千字
2013 年 7 月第一版 2013 年 7月第一次印刷

* 
书号： 155066 • 2-25752 定价 14.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由本社发行中心调换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 1 0)68510107


